重庆市金迈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辅助服务

更正通知（一）
各潜在供应商：

重庆市金迈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辅助服务更正内容如下：

比选文件“第二篇  项目服务需求”修改为：

“※”标注的服务需求为符合性审查中的实质性要求，响应文件若不满足按无效响应处理。

※ 一、服务需求

（一）提供护理和超声医学服务，辅助医院开展相关工作。其中，提供护理服务的人员至少3人，提供超声医学服务的人员至少1人。
（二）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限男性；年龄在20至45岁（含本数，超声医学服务人员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具备相应法定资格和从业经历。
※ 二、服务范围、要求及标准

（一）提供护理服务的人员每周正常工作日白班2人，夜间留1人备勤；周末及节假日白班1人，夜间留1人备勤。
（二）提供超声医学服务的人员除因重大紧急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外，按每周正常工作日朝九晚五正常作息时间上班下班；不参与周末及节假日值班。
（三）供应商派遣人员需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响应文件需提供拟派人员执业证书、身份证及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供应商负责派遣员工入职、离职手续办理及书面劳动合同签定工作，同时做好派遣员工档案管理和劳动技能培训等工作。按采购人需求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书面交付派遣员工个人信息至采购人备案，供应商负责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增减人员的调整手续。

（五）采购人每月月初按照合同约定款额并结合考核结果向供应商支付上月劳务费，供应商应按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发放派遣人员工资，缴纳相关保险费用等，并将工资发放表、保险缴纳记录等材料提供给采购人备案。

（六）采购人除按合同约定价格结合考核结果据实结算每月劳务费以外不支付其它费用（发票税费由采购人承担）。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七）供应商派遣至采购人单位的劳务人员应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其日常考核由采购人按照岗位职责考核，采购人每月将考核情况通知供应商扣发个人所得，因派遣人员工作不当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供应商应全额赔偿。

（八）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在开展医疗辅助服务期间如发生患职业病、工伤或工亡等情况，由供应商负责为其进行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的认定、劳动能力（伤残）等级的鉴定及其他事宜，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

（九）供应商派派专人协助采购人定期收集整理派遣员工现实工作表现、用人单位意见、人员异动等情况，做到随时响应用人单位需求。

（十）供应商负责处理派遣人员与采购人发生的争议纠纷，同时负责派遣员工的咨询及政策解释。

（十一）如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不能胜任派遣岗位工作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派遣人员。

（十二）在合同履行期间知悉的采购人的工作秘密(包含派遣人员等相关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提供给双方以外的其他方(包括内部与本服务无关的任何人员),保密义务不因本服务的终止而终止。

（十三）服务需求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本着有利于管理、不损害派遣员工利益的原则，协商解决。

三、其他说明

1.供应商与相关医技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后，与采购人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务服务合同。

2.采购人向供应商派出的劳务服务人员提供上班、值班期间的工作餐。

二、比选文件“第三篇  项目商务需求”“※二、报价要求”修改为：（一）本次报价为人民币报价，该报价包括完成项目的全部费用，包含但不仅限于人员工资（护理服务的人员原则上不低于4200.00元/人.月，超声医学服务的人员原则上不低于8000.00元/人.月，不含“五险”部分）、社保、管理费、对拟派遣人员的培训费、合理利润、风险费、税费等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采购人除成交价以外不支付其它管理服务费用。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注：本更正文件与比选文件有冲突的地方，以本更正文件为准，本更正文件作为比选文件的组成部分，请各潜在供应商随时关注“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网上发布的与本项目有关的补遗等开标前的所有资料，不论供应商下载与否，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都视为供应商已收到以上资料并知悉全部有关采购过程和招标事宜。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负。
采购人：重庆市金迈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重庆众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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